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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5/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5645.htm （１９９１年８月９

日） 经过两年多的治理整顿，全国建设领域内总量失调、结

构失衡的状况已有所改善。但今年以来，基本建设规模又开

始出现增长过快的势头，一方面建设单位拖欠资金问题仍很

严重，另一方面新开工项目又大量增加。据国家统计局统计

，今年一至五月份，新开工五万元以上的基本建设项目个数

和总投资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一倍和８０％，并且呈逐

月上升的趋势；楼室馆所和一些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

有所增加；不少地方没有严格执行国家制定的新开工项目审

批权限的规定。 为了进一步控制投资规模，提高投资效益，

巩固治理整顿已经取得的成果，各地区、各部门必须继续严

格控制新开工项目。为此，特通知如下：一、治理整顿期间

允许新开工建设的为以下项目： （一）农业、水利、能源、

交通、重要原材料及教育、卫生、科学、电子、国防军工、

粮库和住宅建设项目。 （一）按照《国务院关于当前产业政

策要点的决定》（国发［１９８９］２９号）要求，符合国

家产业政策，新增土建面积不超过原有建筑面积３０％和土

建工程的投资不超过总投资２０％的技术改造项目。二、对

上述允许新开工范围内的项目，要继续按照在建项目总投资

规模和当年计划投资规模双重控制的规定严格审批。除此之

外，凡有拖欠建设资金的中央各部门（公司）和地方各行业

，在偿还拖欠资金以前，原则上不得新开工建设项目。三、

继续执行一九八九年以来国家制定的关于适当集中新开工项



目审批权限的有关规定，各地区、各部门不得层层下放审批

权限。审批权限为： （一）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由国家计委

统一审核后报国务院审批；限额以上技术改造项目经国家计

委会签后，由国务院生产办公室审批，并报国务院备案。 （

二）小型和限额以下项目：属于地方项目，总投资在一百万

元及其以上的，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批；总投

资在一百万元以下的，由省级计委（计经委、经委）或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授权的省直单位审批，计划单列市

享有省级计划管理权限。属于中央项目，均由项目主管部门

（公司）审批。 小型和限额以下项目，凡总投资在一千万元

及其以上的，要报国家计委（技改项目报国务院生产办公室

）备案，国家计委（国务院生产办公室）在收到文件后一个

月内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否决。凡越权审批项目的，要追究审

批者的责任，并视情况对项目进行处理。四、新开工项目所

需的能源、运输、原材料等建设和生产条件必须具备，建设

投资要纳入国家下达的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建设资金（包括

项目总投资和开工以后各年度的投资），要经审计部门审计

并确认资金落实、来源正当以后，才能批准开工。五、要继

续严格控制楼堂馆所的建设。原则上不得新开工建设，已经

停缓建的不得恢复建设。确因情况特殊急需建设的，必须经

过严格审核后报有关部门批准。凡建筑面积在五千平方米及

其以上的，须经国家计委和国务院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领

导小组办公室统一审核后报国务院批准；建筑面积在五千平

方米以下的，一律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

政府审批。六、统计部门要进一步及时、准确地做好新开工

项目的统计工作，以便进行督促检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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